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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棘方案〔2025〕3号 签发人：乔殿新

关于报送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第一组团项目
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技术评审意见的报告

水利部：

2025 年 1 月，我中心对《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第一组团

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》（以下简称报告书）进行了技术评审，

基本同意该报告书，现将技术评审意见报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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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水利部沙棘开发管理中心

（水利部水土保持植物开发管理中心）

2025年 1月 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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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第一组团项目
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技术评审意见

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第一组团项目位于河北雄安新区容

城县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内。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新建1-2#、

1-3#、1-4#、1-5#宿舍，1-32#钢铁书院，1-60#综合楼等6栋单体

建筑，配套建设道路广场、庭院、室外管线、室外绿化等工程。

项目总建筑面积83072平方米，其中地上建筑面积69208平方米、

地下建筑面积13864平方米。项目施工需在场内设置施工生产区2

处，在场外设置施工生产区1处、施工生活办公区1处、临时堆土

区1处，新建施工便道1.06公里。

项目总占地 8.55公顷，其中永久占地 2.76公顷，临时占地

5.79公顷；土石方挖填总量 13.12万立方米，其中挖方 7.41万立

方米，填方 5.71万立方米，无借方，余方 1.70万立方米（其中

1.14万立方米表土用于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第二组团、第三组

团项目绿化覆土，0.05万立方米基槽余土、0.51万立方米建筑垃

圾均用于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第二组团项目场地回填使用）。

项目总投资 6.37亿元；已于 2024年 12月开工，计划于 2026年

12月完工，总工期 25个月。目前，已实施部分表土剥离及保护、

裸露地表临时苫盖措施，尚未开展建构筑物、道路广场、管线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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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。

项目区地貌类型为平原；气候类型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

候，年降水量为493.9毫米，年蒸发量为1653.7毫米，年均风速1.5

米每秒；土壤类型主要为草甸褐土、潮土；植被类型为暖温带落

叶阔叶林；土壤侵蚀以微度水力侵蚀为主，不涉及水土流失重点

防治区。

在查看项目现场的基础上，我中心于 2025年 1月 9日采取

视频方式，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对该报告书进行了技术评审。参

加技术评审工作的有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，河北省水利厅，河

北雄安新区建设和交通管理局，容城县农业农村局，建设单位北

京科技大学，主体设计单位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、

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，方案编制单位北京闪通达技术有

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，以及 3名水土保持方案评审专家组成的专

家组。代表和专家查阅了资料，观看了现场影像，听取了建设单

位关于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、主体设计单位关于项目设计概况

和方案编制单位关于报告书内容的汇报。经质询交流与专家评

审，专家组建议通过技术评审。

经我中心主任专题办公会研究，该报告书基本符合水土保持

法律法规、技术标准及有关文件的规定，基本同意该报告书，现

提出技术评审意见如下：

一、主体工程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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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同意主体工程选址、建设方案和布局的水土保持制约

性因素的分析与评价。本项目不涉及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，但位

于城市区域，同意报告书中提出的提高水土流失防治标准，永临

结合布设施工场地减少工程占地、优化土石方量等措施，基本满

足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的要求。在全面落实上述措施的

前提下，本项目建设基本不存在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。

（二）基本同意对项目占地、土石方平衡、施工工艺与方法

的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。建设单位组织开展了弃渣减量化、资源

化论证，1.70万立方米余方全部用于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内其

他项目，余方处置方案基本可行。下阶段应进一步优化施工工艺

与方法，保障与校区其他项目的衔接，做好表土的剥离、保存和

利用，强化对临时堆土的管理，制定临时堆存方案，及时清运利

用，控制水土流失。

（三）基本同意对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工程的评价

与界定。

二、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

同意项目建设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8.55公顷。

三、水土流失预测

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预测内容和方法。经预测，项目建设可能

造成新增土壤流失量 249.25 吨。临时堆土区为本项目水土流失

防治的重点区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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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水土流失防治目标

同意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执行北方土石山区一级标准。基本

同意设计水平年水土流失防治目标为：水土流失治理度 95.0%，

土壤流失控制比 1.10，渣土防护率 98.0%，表土保护率 95.0%，

林草植被恢复率 97.0%，林草覆盖率 26.0%。

五、防治分区及防治措施体系和总体布局

（一）同意将水土流失防治区划分为宿舍楼区、钢铁书院及

综合楼区、施工生产区、施工生活办公区、施工便道区、临时堆

土区 6个区。

（二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和总体布局。

六、分区防治措施布设

基本同意分区防治措施布设及各项防治措施的等级与标准。

（一）宿舍楼区

基本同意已实施的表土剥离措施，裸露地表临时苫盖措施；

计划实施的表土剥离措施，场地周边临时排水、沉沙措施，场地

周边截水措施，场内雨水管网，道路广场透水砖铺装措施，土地

整治、表土回覆、绿化美化措施。

（二）钢铁书院及综合楼区

基本同意已实施的表土剥离措施，裸露地表临时苫盖措施；

计划实施的表土剥离措施，场地周边临时排水、沉沙措施，场内

雨水管网，土地整治、表土回覆、绿化美化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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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施工生产区

基本同意已实施的裸露地表临时苫盖措施；计划实施的表土

剥离措施。

（四）施工生活办公区

基本同意计划实施的表土剥离措施，场地周边临时排水、沉

沙措施，土地整治、表土回覆、植被恢复措施。

（五）施工便道区

基本同意已实施的裸露地表临时苫盖措施；计划实施的表土

剥离措施。

（六）临时堆土区

基本同意已实施的临时堆土临时拦挡、苫盖措施；计划实施

的场地周边临时排水、沉沙措施，临时植草、植被恢复措施。

七、施工组织

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施工组织和进度安排。

八、水土保持监测

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时段、内容和方法。本项目主要采用

调查监测、定位监测和遥感监测相结合的方法。监测重点区域为

临时堆土区。

九、水土保持投资估算

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投资估算编制依据、方法和成果。

十、水土保持效益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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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水土保持效益分析。水土保持方案实施后，建设区水土

流失可基本得到控制，生态环境得到保护和恢复。

本技术评审意见仅限于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

范畴。因之发生的相关赔偿、补偿，由生产建设项目法人负责。

水利部沙棘开发管理中心（水利部水土保持植物开发管理中心）2025年1月2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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